


2022 年度南召县非煤矿山
“双随机 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南召县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召双随机办〔2021〕1 号）文件

精神，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逐步实现部门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常态化，拟对全县非煤矿山领域实施部门联合“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参与部门

本次非煤矿山领域"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由县应

急管理局发起，环境保护局共同参与，委托具有非煤矿山方面

资质的专家参加，提供技术服务。

二、检查时间及对象

本次检查从 2022 年 6 月 25 日开始，7 月 10 日结束。检

查对象为全县非煤矿山企业。

三、联合检查事项

（一）应急管理局：对非煤矿山企业的安全监管。

（二）环境保护局：1、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

行情况的监管，2、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的

监管，3、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单位的抽查，4、对被

监管单位生产设备运行及生产状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及主要

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抽查；对最近一次检查发现的环境问题整

改情况进行从抽查,5、污染源现场检查。

四、具体检查内容



（一）应急管理局检查内容

非煤矿山企业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等规定

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双预防体系的建设和运行等，主要内

容是：

1、矿区安全警示标志是否按规定设置；

2、矿区作业人员是否按要求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3、矿区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履职尽责；

4、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台帐是否完善；

5、企业双预防信息化平台是否建设运行。

（二）环境保护局检查内容

1、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管；

2、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的监管；

3、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单位的抽查；

4、对矿山企业生产设备运行及生产状态；

5、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抽查；

6、对最近一次检查发现的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从抽查；

7、污染源现场检查。

五、检查流程

(一)抽取检查对象名单。本次抽查涉及的检查对象，由县

应急局统一组织抽取（高中风险企业抽查率为 50%、低风险企

业抽查率为 40%），并通过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派发。

(二)协调组织。县应急局指派一名专人负责本次联合抽查

的综合协调工作(以下简称“协调员”)。协调各联合检查组实

施检查任务，并做好各项后勤服务工作。信用监管股做好协助

指导和系统培训工作。

(三)随机匹配检查人员。由市场监管局与同级联合检查单



位联系，建立本次检查的检查人员库。

(四)开展现场检查。严格按照各执法类别相关法律法规和

工作程序进行。联合检查组按照“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的要

求,按各自分工完成抽查任务。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按照工

作职责有序开展检查，分别进行现场检查记录并填写检查记录

表。检查工作必须严格按照联合检查工作方案确定的内容进

行。

(五)录入检查结果及公示。检查结束后，由参与联查的部

门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协同监管工作平台，通过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向社会公示。

(六)检查结果后续处理。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检查对象，

相关部门要依法采取处理措施，防止监管脱节。做出一般性行

政处罚的，各相关部门要将行政处罚信息录入、导入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协同监管平台，由协同监管平台归集后，自

动记于企业名下，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公

示。

(七)检查结果运用。各部门在行政审批、政府采购、国有

土地出让、扶持资金发放、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按照《企

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及相关法规，将抽查检查及后续处理结

果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对有相关违法失信记录的企业和负

有责任的企业高管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构筑“一处违法、处

处受限”的社会共治格局。

六、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思想认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监管理念和方式的

重大创新，必须统一思想，增强责任意识，确保高效完成。各



责任单位要密切配合，以本次检查为契机加强对辖区内非煤矿

山企业生产安全的监管。

(二)严格纪律，规范检查程序。严格按照“双随机”的方

式抽查。检查中，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并按规定出示执法

证件，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检查行为，如实记录检查情况。执

法检查人员及有关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廉洁纪

律，不得泄露检查过程中知悉的检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

私，否则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三)加强宣传，落实普法责任。在执法检查中，检查人员

要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并结合检

查情况进行充分释法说理，督促引导非煤矿山企业依法依规开

展经营活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互相配合，密切协作。发起部门及配合部门要各负

其责，要高度重视检查结果录入工作，检查结果未录入的，视

为未完成检查任务。检查中遇到的业务问题，请咨询对口相关

部门。工作平台应用中遇到的问题，请咨询市场监管部门。

附件：南召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



南召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

执法检查

人员

姓名 单位 执法证号/身份证号

检查对象

名称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注

册号

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
地址

检查单位 检查事项 检查结果

处理意见

备注

检查对象 执法检查人员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明：（1）检查结果栏填写相应编号：1、未发现问题；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

情况弄虚作假；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5、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9、合格；10、不合格。（2）备注栏可填写检查过

程中责令停止违法与督促整改等相关情况。（3）检查对象为非市场主体时，相关数据项可根据工作实际作相应调整。


